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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委员会 

第四十三届会议 

2005 年 2 月 9 日至 18 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3(a)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大会第二十四届 

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优先主题：审查社会 

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 

会议成果的进一步执行情况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全面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美国退休人员协会、

圣约瑟夫教派、方济会国际、国际住区和居民区中心联合会和第四世界

扶贫国际运动及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专门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基

督教儿童基金、好牧人慈悲圣母会、多明我会领袖会议、伊丽莎白·西

顿联合会、退职国际公务员协会联合会、国际慈善协会、国际社会工作

学校协会、圣母进殿派修女国际协会、圣多明我马利诺修女会、圣母学

校修女会、美州慈善修女会、那慕尔圣母修女会、天主教医疗传信会和

VIVAT 国际提出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现依照1996年7月25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的规定分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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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贫穷需要赋权、参与和当地社区自主意识 

 《1995 年哥本哈根宣言》建议，贫穷人口应该充分参与“目标的制定、国家

减贫和社区发展战略和方案的制定、实施、监测和评估，并确保此类方案反映其

优先次序。”联合国近期召开的许多会议，包括哥本哈根+5、反对种族主义、种

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行为世界会议和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以及土著问题

常设论坛，提请人们注意生活在贫穷之中的被边缘化的人群的特殊需要。如果受

到贫穷影响的人群作为发展进程的当地利益有关者被征求意见、作为伙伴来参与

消除贫穷的工作，他们会积极参与发展项目。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是，生活在贫穷

之中和被边缘化的人群，包括老年人、妇女、女童、土著人口和种族主义、仇外

心理和有关不容忍行为的受害者，从始至终地参与发展项目。举例如下： 

• 东部非洲的一群非常贫穷的青年人从他们工作的鱼市来到附近的一所

小学，帮助整修这所盲童学校。对于其中的一些青年人来说，这是他们

第一次与教育机构发生接触，后来一位年轻人回到了这所学校教书，这

说明学校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因此，某个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的志

愿人员发现，生活在极度贫穷状态下的人们有动力和能力参与改善生活

质量的项目，不仅在他们自己的社区如此，而且在社区以外的地方也是

如此。 

• 在纽约，无家可归人员五年前成立了名为“设想无家可归者”的组织，

该组织目前仍完全由无家可归者管理。他们为捍卫自己的人权、正义和

尊严而抗争，通过“请不要谈论我们；请与我们交谈”这一口号对社会

发出呼吁。以有益的方式参与项目使他们得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要求，

而不必有后顾之忧。 

 我们必须承认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尊严和权利。承认了这一点，就可以鼓舞

遭受贫穷之苦的人们积极参与社区发展。尊重彼此的文化，特别是土著居民和其

他种族主义受害者的文化有利于充分发挥贫穷人口所获得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例如，在某一印度洋国家，一家非政府组织看到许多被送到医院的儿童严重脱水，

无法救治。究其原因，原来当地医疗保健人员和儿童的父母存在着文化差异。医

疗工作者认为，孩子的生命危在旦夕，说明孩子的父母对子女缺乏爱心；实际上，

孩子的父母感到让孩子呆在家中比呆在医院更踏实，他们更能控制局面。医务人

员和当地社区通过开展宣传和交流活动，共同努力克服了这些障碍，从而成为保

护儿童健康的平等伙伴，建立了强有力的互信良好关系。这个例子说明与有关人

员共同努力，满足其特定需要对于消除贫穷至关重要，同时说明当地社区与医务

人员建立合作关系是改善赤贫家庭健康状况的关键因素。 

 在制定减贫方案中利用第一手的专门知识十分重要，巴西总统在早年曾遭受

饥饿之苦，他的做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总统策划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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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反饥饿和贫穷行动”方案，2004 年 9 月 20 日提交给了在纽约出席联合

国会议的国家元首。 

 鉴于我们都是人类大家庭的成员，拥有平等的尊严和权利，建议各国政府在

地方一级制定下列方案和政策： 

• 让贫穷人口参与需要评估和根源分析。 

• 将具有贫穷生活经验的人们作为消除贫穷方案的利益有关者，听取他们

的意见并承认他们的作用。衡量消除贫穷方案的指标应包括积极参与程

度、参与性协商情况、机会均等程度、持续培训情况和强有力伙伴关系

开展情况。 

• 将当地利益有关者作为发展工作的平等伙伴予以纳入。只有当地社区成

为发展活动的主体而不是客体，同时一贯被边缘化的人群大力参与发展

工作，才能实现发展。 

• 通过改善人们获得基本服务（保健、教育、薪金合理的工作、住房等）

的状况鼓励和帮助人们参与社区活动。针对某些社会群体开展的发展活

动能够赋予人们自信心和技能，有助于打破世代贫穷和依赖他人生活的

怪圈。 

• 吸引青年人、少数民族、年长者、妇女、女童和土著居民等机会最少的

人群参与；任何社会群体或个人都不应该因为一无所有而被拒之门外。 

• 让妇女从最初阶段就参与发展项目，因为她们是当地社区事务的重要决

策者。 

• 为年长者或残疾者提供医疗服务和家庭护理，以及看病就医的运输服

务，发展中国家尤其应该如此。 

• 提供让青年人、年长者、妇女、女童和土著居民社区获取信息的社区中

心等社会方案。 

 我们建议政府在国家一级制定下列方案和政策： 

• 将人力资本界定为国家的真正资本，作为发展的一个基本方面，投入足

够的资源来开发这一资本。 

• 将政府方案的重心从有能力支付服务的中等和上等阶层转移到迅速增

加的没有能力支付最基本服务的人群。 

• 将按照年龄、民族和性别列出的分类数据纳入所有政策评价和制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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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现有政策并制定新的政策，以确保青年人、年长者、妇女、女童、

土著居民、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受害者、移民和其他被边缘化的群体的

保健福利、营养和其他社会经济保障。 

 我们建议在国际一级制定下列方案和政策： 

• 认识到某些国家被发达国家剥夺了最基本的资源：自然资源、技术熟练

工人、水、土地和森林等生活资源，造成国家间贫富不均。必须制定明

确、有效的长期性合理补偿计划，并立即执行。 

• 重视财富分配问题。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最多的国家从道义上来讲有责

任与他人分享其财政资源，不是以“慈善”的名义，而是理所应当地修

复他们所带来的巨大损害，履行其公平承诺。有关国家必须履行拿出国

民生产总值的 0.7％来提供官方发展援助的承诺。 

• 将赤贫人群的利益、观点和参与纳入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

联合国机构和政府间机构资助的项目。 

 只有贫穷人口和被边缘化的人口亲身参与国家发展战略和方案的各个阶段

工作，也只有从全球化过程中获益最多的国家履行其拿出国民生产总值的 0.7％

来提供官方发展援助的承诺，消除贫穷工作才能从梦想走向现实。 

 


